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1）原主治醫師開立手術醫囑   
（2）病房護理人員術前準備 
（3）合作醫院器捐小組與手術室協調開刀時間 

本院醫師、護理人員/合作醫院器捐小組 

結案 

合作醫院器捐小組 

通知各受贈醫院手術時間 

借用本院開刀房施行器官、組織摘取手術 

本院醫師、護理師/合作醫院、受贈醫院器捐小組 

申領醫療費或喪葬費補助與出院善後事宜 

社工人員 

合作醫院器捐小組 

完成登錄及配對並轉介器官給各受贈醫院，並告知原主治醫師 

掃描或傳真捐贈者之書面檢驗報告，予受贈醫院及財團法人 
器官捐贈移植登錄中心 

合作醫院協調護理師 

捐贈者遺體外觀回復 

本院醫師、護理師/合作醫院、受贈醫院器捐小組 

帶回器官或組織施行移植手術 

受贈醫院摘取器官小組 

有意願 

通知合作醫院器捐移植小組、請捐贈者或家屬填寫器官捐贈同意書 

本院器官捐贈團隊/合作醫院協調護理師 

無意願 

醫護人員主動徵詢或轉介 

捐贈意願 

社會工作人員 

1. 協助勸募 

2. 家屬關懷與輔導 

無腦幹神經反射或是末期病人捐贈意願徵詢 

主治醫師/護理師 

腦死判定（意外或疑似非病死須報請檢察官相驗核准） 

本院腦判醫師/合作醫院醫師 

撤除維生醫療-心臟自然停止 

主治醫師 

腦死病人 末期病人 

院區急診室、加護病房、各病房 
發現潛在性捐贈者 

 腦死病人/末期病人 

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器官捐贈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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